关于召开学期总结会的通知

各系：

根据学校期末工作安排，我校寒假放假时间为2011年1月15日—2月25日。请各系在2011年1月14日前召开学期总结会，强调假期需注意的事项。

一、需要留宿的同学，先向宿管中心提出申请，经学生科和总务科审批，由宿管中心统一安排住宿。留宿的同学，必须严格遵守学校宿舍管理的有关规定，违者取消留宿资格。
二、离校前搞好教室和宿舍的卫生，切断电源和水源；关锁门窗，保管好自己的财物，贵重物品不要留在宿舍（例如电脑、相机等）。
三、放假回家或外出旅游时，要注意人身、交通和财物安全，贵重物品随身携带。（特别提醒：学校不组织包车。凡打着学校名义包车者都是骗子。）
四、遵纪守法，不参与黄、赌、毒及传销、宗教迷信等活动。
五、注意饮食卫生、防止食物中毒，并注意季节流行疾病的防治，有疾病及时医治，防止病菌的传播。
六、注意劳逸结合，寒假期间要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，为家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同时注意抽空学习，完成学校布置的学习任务。（特别提醒：学校不组织学生外出打寒假工。也不允许学生个人或与外面中介联合组织学生外出打寒假工。凡是打着学校名义组织学生外出打寒假工的行为是骗人行为。）
七、遇突发事件要保持冷静，首先保证人身安全，必要时报告当地公安机关或拨打110报警。
八、未交清学费的同学，要筹款交清本学年度的学费。
九、按时回校注册上课：2011年2月26日为报到注册时间，2月28日正式上课。请大家按规定时间交费（未交清学费者）、回校注册。如有特殊情况无法按时回校注册的，要向班主任或辅导员请假。否则作旷课论处。
请各系自行安排时间召开会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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